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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安委会关于设立松江区危险化学品安全等
8个专业委员会的通知

各镇、街道及经开区安委会，区安委会各成员单位：

经区领导批准，区安委会决定首批下设危险化学品安全、

消防安全、建设安全、交通安全、特种设备安全、燃气安全、

地下空间安全、安全发展示范城市创建工作等 8个专业委员会。

各专业委员会（以下简称各专委会）组成人员、工作职责和工

作规则如下：

一、区危险化学品安全专业委员会

（一）组成人员

主 任：王玮华 区委常委、副区长

副 主 任：平益斌 区应急局局长

成 员：区发展改革委、区经委、区农业农村委、区

建设管理委、区科委、区卫生健康委、区交通委、区公安分局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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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应急局、区教育局、区生态环境局、区规划资源局、区住房

保障房屋管理局、区市场监管局、区民防办、区消防救援支队、

松江海关、区邮政管理局等单位负责人为专委会成员。（注：各

单位负责人已是区安委会成员的，自然兼任专委会成员，也可

根据工作实际另行指定，下同）

区危险化学品安全专业委员会办公室设在区应急局，办公

室主任由平益斌同志兼任。

（二）主要工作职责

1.加强本区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管工作的组织协调，强化成

员单位间的协作配合，提高本区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管工作效率。

2.召集成员单位会议和成员单位联络员会议。向成员单位

通报工作情况，会商本区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情况，协调解决

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管工作的重大问题。

3.组织成员单位开展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管联合执法、专项

整治、督查，督促有关单位和个人落实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法

律法规和国家、本市、本区有关政策举措。

4.组织审议成员单位提出的加强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管的建

议，指导成员单位开展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管工作。指导成员单

位做好危险化学品重大事故隐患治理工作，根据需要组织多单

位联合治理，及时消除事故隐患。

5.完成区安委会交办的其他事项。

二、区消防安全专业委员会

（一）组成人员

主 任：王玮华 区委常委、副区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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副 主 任：平益斌 区应急局局长

唐 淼 区消防救援支队支队长

胡 民 区建设管理委主任

周永军 区公安分局副局长

成 员：区发展改革委、区经委、区农业农村委、区

建设管理委、区国资委、区科委、区卫生健康委、区交通委、

区公安分局、区司法局、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、区应急局、

区民政局、区财政局、区教育局、区文化旅游局、区体育局、

区生态环境局、区规划资源局、区住房保障房屋管理局、区绿

化市容局、区水务局、区城管执法局、区市场监管局、区民防

办、区民族宗教办、区气象局、区退役军人局、区消防救援支

队等单位负责人为专委会成员。

区消防安全专业委员会办公室设在区消防救援支队，办公

室主任由唐淼同志兼任。

（二）主要工作职责

1.宣贯消防法律法规、政府规章、技术规范标准和工作政

策。

2.研究消防事业发展规划，协调推进公共消防基础设施和

多种形式消防队伍建设。

3.定期研究部署消防工作，组织开展消防安全综合治理、

消防宣传教育和应急疏散演练，总结推广各地区、各行业消防

工作经验。

4.检查、指导、督促各地区、各行业和社会单位贯彻执行

国家消防法律法规，落实消防安全责任，督办重大火灾隐患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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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履职不到位的进行督办约谈。

5.完成区安委会交办的其他事项。

三、区建设安全专业委员会

（一）组成人员

主 任：王玮华 区委常委、副区长

副 主 任：胡 民 区建设管理委主任

杨 进 区交通委主任

黄宝荣 区住房保障房屋管理局局长

陈 龙 区水务局局长

成 员：区经委、区建设管理委、区交通委、区应急

局、区生态环境局、区规划资源局、区住房保障房屋管理局、

区绿化市容局、区水务局、区城管执法局、区市场监管局、区

民防办、区城镇投资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等单位负责人为专委会

成员。

区建设安全专业委员会办公室设在区建设管理委，办公室

主任由胡民同志兼任。

（二）主要工作职责

1.根据区政府部署，研究安排、指导协调建设安全生产工

作。

2.根据区政府和相关行业主管部门工作要求，研究起草本

区建筑施工、房屋管理等方面安全生产政策措施。

3.分析本区建设安全生产形势，研究解决安全生产工作中

的问题。

4.对事故相关单位及人员进行约谈警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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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完成区安委会交办的其他事项。

四、区交通安全专业委员会

（一）组成人员

主 任：杨 剑 副区长、区公安分局局长

副 主 任：杨 进 区交通委主任

张 真 区公安分局副局长

成 员：区委政法委、区发展改革委、区经委、区农

业农村委、区卫生健康委、区交通委、区公安分局、区司法局、

区应急局、区财政局、区教育局、区文化旅游局、区文明办、

区气象局、区邮政管理局等单位负责人为专委会成员。

区交通安全专业委员会办公室设在区公安分局，办公室主

任由张真同志兼任。

（二）主要工作职责

1.宣贯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、政府规章、技术规范标准

和工作政策。

2.研究起草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规划和计划，并协调推

进实施。

3.定期召开全区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会议，分析道路交

通安全形势，研究部署本区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，协调解决

安全生产工作中的重大问题。

4.健全“党政同责、一岗双责、齐抓共管”的道路交通安

全管理责任体系，完善道路交通安全管理责任制和安全管理规

章制度，指导督促相关单位落实和执行道路交通安全工作情况

并进行检查和考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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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负责全区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统计分析，组织开展道

路交通安全专项整治和检查，协调解决道路交通安全管理问题，

消除事故隐患。

6.加强水上运输安全监管，定期研判水上运输重大风险，

建立健全水上运输突发事件处置体系。

7.完成区安委会交办的其他事项。

五、区特种设备安全专业委员会

（一）组成人员

主 任：朱明林 副区长

副 主 任：陆 峰 区市场监管局局长

成 员：区经委、区建设管理委、区国资委、区卫生

健康委、区交通委、区公安分局、区司法局、区应急局、区教

育局、区体育局、区住房保障房屋管理局、区水务局、区市场

监管局、区消防救援支队等单位负责人为专委会成员。

区特种设备安全专业委员会办公室设在区市场监管局，办

公室主任由陆峰同志兼任。

（二）主要工作职责

1.宣传、贯彻、执行特种设备法律、法规和方针、政策。

2.研究、起草特种设备安全工作计划，并协调推进实施。

3.定期召开特种设备安全管理工作会议，分析特种设备安

全形势，研究部署特种设备安全工作，协调解决特种设备安全

工作中的重大问题。

4.建立健全特种设备安全管理责任制，指导、督促相关单

位落实特种设备安全管理职责，制定和落实特种设备安全防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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措施，并建立特种设备考核制度，定期检查和考核。

5.完成区安委会交办的其他事项。

六、区燃气安全专业委员会

（一）组成人员

主 任：王玮华 区委常委、副区长

副 主 任：胡 民 区建设管理委主任

成 员：区发展改革委、区经委、区建设管理委、区

国资委、区交通委、区公安分局、区应急局、区财政局、区规

划资源局、区住房保障房屋管理局、区城管执法局、区市场监

管局、区消防救援支队等单位负责人为专委会成员。

区燃气安全专业委员会办公室设在区建设管理委，办公室

主任由胡民同志兼任。

（二）主要工作职责

1.根据区政府部署，研究、指导、协调城镇燃气安全生产

工作。

2.研究起草本区城镇燃气发展规划及工作措施，并监督落

实情况。

3.分析本区城镇燃气安全生产形势，研究解决安全生产工

作中的问题。

4.制定本区城镇燃气应急预案，并组织定期演练。

5.完成区安委会交办的其他事项。

七、区地下空间安全专业委员会

（一）组成人员

主 任：王玮华 区委常委、副区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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副 主 任：胡 民 区建设管理委主任

严 俊 区民防办主任

成 员：区发展改革委、区经委、区建设管理委、区

国资委、区科委、区卫生健康委、区交通委、区公安分局、区

司法局、区应急局、区文化旅游局、区规划资源局、区住房保

障房屋管理局、区水务局、区市场监管局、区民防办、区消防

救援支队等单位负责人为专委会成员。

区地下空间安全专业委员会办公室设在区建设管理委，办

公室主任由胡民同志兼任。

（二）主要工作职责

1.宣传、贯彻、执行地下空间法律、法规和方针、政策。

2.研究、起草地下空间安全工作计划，并协调推进实施。

3.定期召开地下空间安全管理工作会议，研究部署地下空

间安全工作，协调解决地下空间安全工作中的重大问题。

4.建立健全地下空间安全管理责任制，指导、督促相关单

位落实地下空间安全管理职责。

5.完成区安委会交办的其他事项。

八、区安全发展示范城市创建工作专业委员会

（一）组成人员

主 任：王玮华 区委常委、副区长

副 主 任：平益斌 区应急局局长

胡 民 区建设管理委主任

杨 进 区交通委主任

周永军 区公安局副局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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唐 淼 区消防救援支队支队长

成 员：区委宣传部、区发展改革委、区经委、区建

设管理委、区国资委、区卫生健康委、区交通委、区公安分局、

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、区应急局、区规划资源局、区住房保

障房屋管理局、区绿化市容局、区水务局、区市场监管局、区

民防办、区气象局、区消防救援支队等单位负责人为专委会成

员。

区安全发展示范城市创建工作专业委员会办公室设在区应

急局，办公室主任由平益斌同志兼任。

（二）主要工作职责

1.贯彻落实《关于推进城市安全发展的意见》和《上海市

推进城市安全发展的工作措施》，加强本区城市安全发展工作统

筹领导，研究解决影响安全发展的重大问题。

2.按照国务院安委会《国家安全发展示范城市评价与管理

办法》及配套的评分标准、评价细则，分解、分类指导各相关

行业领域做好参评工作，统筹推进本区国家安全发展示范城市

创建。

3.督促推动相关行业领域安全风险隐患排查治理、分析评

估、督办和整改等工作。

4.完成区安委会交办的其他事项。

九、各专委会工作规则

（一）请示报告

专委会需请示报告的工作，由专委会办公室负责。向专委

会主任及副主任等请示报告，情况抄送区安委会办公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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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要事项需向区安委会主要领导请示报告的，由各专委会

办公室先报区安委会办公室，以区安委会办公室名义请示报告。

（二）召开会议

经区安委会（办）研究确定或向区安委会（办）报备后，

由各专委会办公室具体承办。

会议通知（函）落款为区安委会（办）的，由区安委会（办）

盖章；落款为各专委会的，由各专委会办公室所在部门代章。

（三）印发文件

专委会办公室负责起草文件。以专委会名义发文的，经专

委会领导审签后，由专委会办公室所在部门盖（代）章，并抄

送区安委办。

提请以区安委办名义发文，经专委会副主任审签后，按现

行文程序办理，盖区安委办印章。

提请以区安委会名义发文的，经专委会主任审签后，按现

行文程序办理，盖区安委会印章。

危险化学品安全、消防安全、建设安全、交通安全、燃气

安全、安全发展示范城市创建工作等专委会与市安委会对口专

委会直接上下行文，需协调的，由区安委会（办）统筹协调。

（四）有关职责

经区安委会（办）同意，专委会可参照区安委会（办）有

关文件规定，按照分层分级的原则，履行对应行业领域的挂牌

督办、巡查约谈等职责。专委会办公室和成员单位职责，可参

照区安委会建立安全生产职责清单的方式予以明确。有关工作

需专委会成员单位以外的部门配合实施的，配合部门属区安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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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成员单位的由专委会办公室直接联系；不属于区安委会成员

单位的，以区安委会（办）名义联系，由专委会办公室报区安

委会（办）后具体承办。

上海市松江区安全生产委员会

2021 年 10 月 28 日

上海市松江区安全生产委员会 2021 年 10 月 28 日印发


